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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北省危险性较大的模板支架体系

安全技术指南

1 基本要求

1.1 危险性较大的模板支架体系的设计、安拆及使用必须符

合 GB 51210、JGJ 130、JGJ 162、JGJ 59、JGJ 202、JGJ 231

等规范标准，以及湖北省有关地方标准及相关文件要求。

1.2 钢管扣件式模板支架体系设计遵循 JGJ 162 相关要求，

其构造要求应同时满足 JGJ 130 相关要求。钢管扣件式模板支架

体系，其钢管和扣件必须按规定抽样检测其力学性能。

1.3 搭设高度超过 10m 或面荷载超过 60KN/m
2
的模板支架体

系推荐采用盘扣式脚手架体系搭设。超过一定规模的危险性较大

模板支撑体系宜采用变形监测系统。

1.4 危险性较大的模板支架体系的搭设和拆除，并由具备相

关专业承包资质的单位施工，搭拆作业人员必须是持证上岗的建

筑施工架子工。

1.5 危险性较大的模板支架体系必须与工程结构或坚实地

面有效连接，严禁与其他任何的脚手架体系或临时搭设的设施连

接，危险性较大的模板支架体系必须按规定搭设水平兜网。

1.6 危险性较大的模板支架系统浇筑混凝土期间，项目经理

必须在岗值班，监理工程师旁站监理，现场管理人员、作业人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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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行实名制登记、进出场报备制度。

2 技术管理要求

2.1 专项施工方案编制。高大模板专项施工方案由施工总承

包单位技术部门主持编制，单位技术负责人审批，项目总监理工

程师审查，并加盖执业印章。

2.2 专家论证及方案备案。超过一定规模的危险性较大的模

板支架必须组织专家论证（参照附着升降脚手架的方式阐述）。

2.3 方案交底。专项施工方案实施前，编制人员或者项目技

术负责人应当向施工现场管理人员进行方案交底；施工现场管理

人员应当向作业人员进行安全技术交底，并由双方和项目专职安

全生产管理人员共同签字确认。

2.4 材料管理。材料进入施工现场后，施工单位应组织材料

租赁单位或供应单位、监理单位开展联合验收，并检查产品质量

合格证、质量检验报告。监理应对支撑材料进行见证取样送检。

2.5 架体验收。高大模板支架体系实施三次验收制度。

2.5.1 搭设前由项目技术负责人组织对需要处理或加固的

地基、基础进行验收，并留存记录。

2.5.2 高大模板支架搭设完成后，应由项目负责人组织，项

目技术负责人、专职安全管理人员及监理工程师开展模板支架验

收，验收合格方可进行下道工序施工；超过一定规模危险性较大

的模板支架需要施工单位上级技术部、安监部及监理单位总监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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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师参加验收。

2.5.3 混凝土浇筑前 24 小时内，由项目技术负责人组织方

案编制者、专职安全员、专业分包单位项目负责人及监理单位，

对地基、支架搭设质量、混凝土浇筑设施搭设情况进行再验收。

2.6 报监及专家回访。经过专家论证的模板支架专项方案实

施后，在首次混凝土浇筑浇筑前，论证专家组成员到场核实方案

实施情况。

2.7 混凝土浇筑管理

2.7.1 混凝土浇筑前应提前清场工作，在浇筑过程中，定时

检测模板体系变形情况。

2.7.2 发现模板支撑体系变形达到警戒值，应立即停止浇筑，

由项目负责人组织加固和现场评估，并决定是否恢复施工；发现

模板支撑体系变形超过警戒值，必须立即停止施工，立即撤离模

板支架上所有施工人员，由项目负责人报告施工单位安全技术负

责人采取应对措施。

2.7.3 浇筑过程中发现模板支撑体系变形超过警戒值，现场

监理应立即报告当地安全监督机构，施工现场立即启动应急预案。

2.8 架体拆除。模板支架系统拆除前，其现场留置的混凝土

试块强度应达到设计要求，并经项目技术负责人和监理总监代表

同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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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技术参数要求

3.1 危险性较大钢管扣件模板支架体系钢管壁厚不小于

3.0mm，最大立杆间距≤1.0m，最大横杆步距≤1.5m，立杆自由

高度不超过 500mm；超过一定规模钢管扣件式模板支架壁厚不小

于 3.2mm，最大立杆间距≤0.9m，最大横杆步距≤1.5m，立杆自

由高度不超过 300mm，其余控制在 500mm 以内。

3.2 盘扣式模板支撑体系搭设高度在 8m 以内的满堂模板支

架，步距不宜超过 1.5m；搭设高度超过 8m 的模板支架，竖向斜

杆应满布设置，步距不得大于 1.5m，沿高度每隔 4-6 个标准步

距应设置水平层斜杆或扣件式钢管剪刀撑；当盘扣式模板支架搭

设成无侧向拉结的独立塔状支架时，架体每个侧面，每步距均应

设竖向斜杆。

3.3 模板支架高宽比不大于 3。

3.4 预留洞口，管井及楼梯等架体悬空部位，使用槽钢或者

工字钢作为支承基础的，应进行验算并明确固定连接方式。

3.5 梁高度超过 600mm 时，应沿梁方向设置竖向剪刀撑；梁

截面尺寸较小，不设反顶支撑时，梁底小横杆扣件下增设防滑扣

件。按照 JGJ 162 规定，所有梁底必须设带顶托立杆支撑。

3.6 梁柱交接部位，梁下支撑立杆距离柱、墙距离不大于

0.3m。

3.7 架体竖向 5m～8m 位置设置一道水平兜网，8m 以上按照

不超过 8m 设置一道水平兜网。


